中国政法大学


关于举办《城市房屋拆迁规范管理与纠纷处理司法审查

实务操作研修班》的通知
各有关单位：

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，城市建设、旧城改造与公民私有财产权的矛盾冲突愈来愈突出，如何在搞好经济建设的同时，有效的平衡这一矛盾，处理好各方的经济利益，是广大拆迁管理者、行政审判法官、房地产开发公司、拆迁公司、各类房屋评估机构共同关心的问题。目前，城市房屋拆迁是社会的热点、焦点问题之一，倍受社会各界广泛关注，党中央、国务院高度重视，它关系到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问题、社会稳定问题和构建和谐社会问题，为此，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《关于认真做好城镇房屋拆迁工作维护社会稳定的紧急通知》，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《关于审理城市房屋拆迁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》，建设部先后出台了《城市房屋拆迁估价指导意见》、《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工作规程》，即将下发《城市房屋拆迁规范化指导意见》，这些通知、规定进一步规范了拆迁许可、补偿安置裁决、被拆迁房屋评估、强制拆迁等行为，对于保护被拆迁人合法权益起到了积极作用，同时对拆迁人和拆迁管理部门提出了更高的工作要求。为了全面准确地掌握上述拆迁规定、法律精神的实质，中国政法大学决定举办《城市房屋拆迁规范管理与纠纷处理司法审查实务操作研修班》，敬请各单位领导组织人员到会学习交流。现将具体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参加对象

各级政府和国土资源、建设、规划、房地产、拆迁等行政管理部门的领导及

工作人员，各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机构的法官和执法人员，律师事务所、房地产开发企业、拆迁公司、房屋评估机构的负责人等。
二、研修方式与师资
拟请建设部、国土资源部、最高人民法院、中国政法大学等单位的领导或专家就城市房屋拆迁规范、纠纷处理、司法审查实务操作等有关问题作针对性、实用性的专题报告、讲解；并安排现场典型经验交流、研讨；以帮助与会者全面提升运用拆迁法律政策，提高工作实务操作技巧。
三、研修主要内容：  

拆迁许可、房屋评估、补偿安置裁决、装修及附属物补偿、产权证记载的面积和性质判断、强制拆迁、土地开发利用等纠纷问题。
四、时间和地点（开会前5天为报名截止日期）
第一期  2005年9月2日—6日      深  圳
第二期  2005年9月16日—20日    昆  明  
五、研修费用与报名办法

凡参加研修的每位同志须交研修费780元。食宿统一安排，费用自理。请各单位接此通知后，积极组织有关人员参加，并在报名截止日期前将填写好的报名表传真或寄至：

北京市100039—29号信箱     研修班秘书处 收        邮  编：100039
电 话：010-51524310        010-51524308      
传 真：010-5152430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：王晓梅
秘书处将根据报名表寄发报到通知，告知具体研修地点、乘车路线、接站、食宿及日程安排等具体事宜。
六、其它事项

为便于组织管理，欢迎有关主管部门集体组团参加，集体组织8人以上免领队研修费；15人以上免领队研修、会议期间食宿费；25人以上免领队研修、食宿费及返程机（车）票。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00五年七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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